
《深圳市户外招牌设施技术规范》解读

《深圳市户外招牌设施技术规范》（以下简称“《规范》”），

根据《深圳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办法》（深府规〔2023〕2

号）有关规定制定，于 2025 年 11 月 25 日由市城管和综合管理

局以重大行政决策形式印发，现就编制背景、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编制背景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户外招牌设施管理体系，规范户外招牌设

施的设置、设计、材料及电器件、照明、施工及验收、维护与检

测，为户外招牌设施设置管理提供技术依据，解决现行行业标准

与我市实际发展不匹配的问题，提高安全性和城市市容品质，市

城管和综合执法局组织开展该技术规范编制工作，本文件的编制

满足行政管理部门、行业企业等日常工作的需求，可有效规范户

外招牌设施的设置、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管理，推动我市户

外招牌行业高质量发展。

二、编制意义

（一）为完善行业管理提供了依据

我市虽已先后出台《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深圳市户外广告设施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且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技术标准》（CJJ/T 149—2021）与我

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仍存在差距，难以有效指导户外招牌



设施的科学设置和规范管理，也难以满足日益提升的精细化管理

要求。在此背景下，《规范》的制定为行政管理部门和行业企业

开展日常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技术依据，有助于全面规范户外招牌

设施的设置、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管理，为行业的健康有序

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二）提高户外招牌设施运行水平的重要保障

随着深圳商业活力持续释放和城市更新加快，户外招牌设施

在数量和规模上不断增长，类型日趋多样，运行安全和品质水平

面临更高要求。现阶段部分设施在材料选择、结构安全、照明控

制、维护检测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影响了设施整体运行水平和城

市风貌品质。《规范》的制定将对户外招牌设施在全生命周期内

的设置、设计、施工、验收、维护与检测等环节提出明确技术要

求，为设施运行提供系统化、标准化的保障。通过实施《规范》，

能够有效提升户外招牌设施的安全性、耐久性和美观性，促进设

施运行水平整体提升，确保其在服务商业发展的同时，更好地融

入城市景观，彰显深圳的现代化都市形象。

三、制定过程

市城管和综合执法局严格按照《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

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办法的通知》（深府规〔2023〕2 号）等文

件的相关规定，先后完成征求有关市直部门和相关部门意见，公

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举行专家咨询论证和听证会，开展公平竞

争审查和风险评估，组织专家技术审查，合法性审查和集体审议



等环节。

四、主要内容

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确定标准框架，包括 9 个章节

和 2 个附录：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设置、设计、

材料及电器件、照明、施工及验收、维护与检测、附录 A 和附录

B。

《规范》围绕户外招牌设施，从深圳地区实际需求的角度出

发，对不同场景下户外招牌设施的设置、设计、材料及电器件、

照明、施工及验收、维护与检测做出明确规定，是对行业标准的

有效补充。一是聚焦精细化管理，如将户外招牌系统划分为店面

招牌和楼宇标识两大类别，分别制定具体设置要求，进行差异化

管控；二是强调招牌设施安全，针对深圳地区台风较多的实际情

况，明确结构设计基本风压等参数，确保户外招牌的结构安全性；

三是突出城市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理念，对国际暗夜社区、

生态保护区、候鸟迁徙廊道、萤火虫复育区等周边的户外招牌提

出针对性管控要求。

五、实施计划

《规范》正式发布后，市城管和综合执法局将推动技术规范

运用于我市户外招牌设施运行过程管理实际工作，分批次、分步

骤开展技术规范培训、宣贯工作，加强技术规范实施监督，推动

我市户外招牌设施标准化、精细化智慧化管理体系建设。



六、附则

本文件由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出和归口，起草单

位为深圳市市容景观事务中心。

附件：《深圳市户外招牌实施技术规范》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5 年 11 月 26 日


	　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确定
	《规范》围绕户外招牌设施，从深圳地区实际需求的角度出发，对不同场景下户外招牌设施的设置、设计、材料及
	《规范》正式发布后，市城管和综合执法局将推动技术规范运用于我市户外招牌设施运行过程管理实际工作，分批
	本文件由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出和归口，起草单位为深圳市市容景观事务中心。
	附件：《深圳市户外招牌实施技术规范》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5年11月26日


